附件2
              承诺书
河源市人民医院：
我方现提出申请，以      元人民币（大写：   ）意向受让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作为意向方，在保证我方申请行为已经过有效的决策并得到相应的批准，所提交材料及申请中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次申请为真实意思表示的前提下，对本次申请有关事项承诺如下：
一、我方已阅知并无条件认可和接受  河源市人民医院专利名称专利权转让 公告发布内容中的规则；承诺符合公告发布内容中关于参与方资格条件的要求；承诺已完全理解并接受公告披露的事项；承诺对所提交材料及本申请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合法有效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已知悉并承诺在成为受让方后按照公告发布内容履行受让方义务，在规定时间内与转让方签署相关交易合同。
[bookmark: _GoBack]二、我方系合法有效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项目对受让方资格条件的规定。（非自然人适用）
我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项目对受让方资格条件的规定。（自然人适用）□
我方已充分了解  河源市人民医院专利名称专利权转让  公告的全部内容和要求，已认真考虑转让标的、行业、市场、政策以及其他不可预计的各项风险因素，承诺自行对受让标的进行调查、了解和评估，愿意承担可能存在的一切交易风险。
3、 我方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支付能力和信用，营运资金为合法、安全的自有资金，不存在不诚实经营、诈骗客户资金等违法经营行为所得或通过盗窃、侵占、挪用、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违法犯罪行为所得资金，不存在以洗钱行为来掩饰其资金非法来源，获取不法收益的行为。不涉及与洗钱相关的大额现金交易、可疑交易、恐怖融资交易等违法交易。
五、我方经公示成为项目受让方后，同意按照河源市人民医院要求签订转让合同，并在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专利转让款。如未按时支付，我方承诺每逾期一日按应付未付款总额的万分之五向河源市人民医院支付违约金。
六、我方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如违反上述承诺或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给河源市人民医院造成损失的，我方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及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并按项目最低价的10%向河源市人民医院支付赔偿金。
我方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电子邮箱：

申请方（盖章）：        
代表人（签字）：        

